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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72          股票简称：三聚环保       公告编号：2012-004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

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公告 

 

 

 

 

 

一、公司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400号文核准，北京三聚环保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聚环保”）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2,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32.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8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861.86万元，此次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7,138.14万元，其中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为

52,807.80万元。募集资金于2010年4月19日全部到位，并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

有限公司 “天健正信验（2010）综字第010014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

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 

二、公司前次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2010 年 5 月 14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并报请

2010年 6月 2日召开的 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公司使用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 10,100.00万元运用情况

安排如下： 

（1）使用 5,500.00 万元偿还银行贷款； 

（2）使用4,6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此第一期“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安排已于2010年5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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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截止目前，公司使用5,500.00万元偿还银行贷款和使用4,600.00万元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已经实施完毕。 

2、2010年12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并报请2011年1月12日召

开的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通过，公司使用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其他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11,525.00万元运用情况安排如下： 

（1）公司使用剩余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1,525万元投

资公司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该项资金仍由公司原专户管理。 

（2）公司使用剩余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10,000万元

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恒升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恒升”），并将

该部分资金用于实施“脱硫成套设备及脱硫服务扩建项目”。该项资金已由苏州

恒升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人、专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进

行管理。 

此第二期“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安排已于2010年12

月28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截止2011年9月30日，公司已经完成10,000万元对苏州恒升的增资，“脱硫

成套设备及脱硫服务扩建项目”累计投入资金4,130.51万元；公司实施“营销服

务网络建设项目”累计投入资金228.73万元。 

3、2011年6月14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的“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中的10,000.00万元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 

此第三期“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使用计划安排已于2010年6月

16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截止目前，公司使用10,000.00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已经实施完毕。 

4、2011年12月2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3,000.00万元与大庆华奕化工有限公司成立大庆三聚能源净化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公司占合资公司股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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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为60%。合资公司在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兴化化工园区建设占地约180亩的

大庆能源净化成套技术产业化应用示范基地，投资约人民币12,007.81万元在示

范基地建设2万吨/年新戊二醇生产线示范装置。截止目前正在办理工商登记等相

关手续。 

此第四期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安排已于2011年12月3日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披露。 

上述3,000.00万元超募资金作为注册资本金注入合资公司后，合资公司将设

立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保荐人、专户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进行专户

管理。 

上述超募资金计划实施后，剩余超募资金金额为18,182.80万元。 

三、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1、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聚科技”）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由三聚科技与福州大

学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福大工程中心”）共同出资人民币

3,000.00万元设立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已经福

建省工商局名称预先核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其中三聚科技使用超募资

金出资人民币2,000.00万元，占合资公司股份比例66.67%，福大工程中心以其拥

有的适用于高压工艺的CO耐硫变催化剂及生产工艺专有技术经具有证券资格的

评估机构评估后作价1,008.00万元投入合资公司，其中1,000.00万元作为注册资

本出资，占合资公司股份比例33.33%，其余8.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公司于2012年1月1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11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北

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

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议案》。 

3、本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创业板信息

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等相关规定要求，待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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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登记后，对本次出资的2,000.00万元超募资金的使用与管理，公司将组

织合资公司和保荐机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的三方监管协议，并对募集资金

的使用进展情况及时进行公告。 

5、其余募集资金16,182.80万元，公司将根据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

妥善安排使用计划，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前，将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审议程序，并及时披露。 

四、本次使用超募资金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1、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人大北路33号1号楼大行基业大厦906 

法定代表人：林科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

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金属矿石；市场调查；

企业管理；资产管理；工程项目管理；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咨询；企业策划、设计；工程勘察设计；规划设计。 

公司本次以超募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三聚科技进行增资，

增资前，三聚科技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万元，本公司持有100%的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三聚科技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人民币7,000万元，本公司

仍持有100%的股权。截止2011年9月底，三聚科技资产总额25,783.43万元，

负债总额19,105.71万元，净资产6,677.72万元。近两年一期，三聚科技的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 元 

年度 2009 年度 2010 年度 2011 年 1-9 月 

资产总额 18,596,349.24 73,066,878.17 257,834,263.14 

负债总额 7,458,920.81 57,206,248.40 191,057,1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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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11,137,428.43 15,860,629.77 66,777,159.58 

营业收入 8,885,347.97 91,282,041.44 109,994,028.27 

营业利润 366,622.83 6,331,333.55 12,171,848.68 

净利润 217,206.00 4,725,201.34 10,916,529.81 

（以上2009年度、2010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审计，2011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福州大学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住所地：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工业路523号 

法定代表人：魏可镁 

开办资金：30万元人民币 

经费来源：政府补助 

企业类型：事业单位 

企业概况：福大工程中心是依托于福州大学，经原国家计划委员会（现

为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批准建设的化肥行业唯一的国家级工程研究中

心，在魏可镁教授的领导下，一直从事化肥催化剂、煤化工催化剂和各类环

保新材料等领域的研发。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合资公司名称、法定地址、经营范围 

公司名称：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暂定

名，具体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名称为准）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洪山镇凤湖路湾里（具体地址以工商行

政机关核准的注册地址为准） 

经营范围：新型化肥、煤化工、能源化工等催化剂工艺及相关技术开发，

环保催化剂新材料开发，以及技术成果转让和技术服务等。催化剂、复合肥、

专用肥鳌合态微量元素添加剂系列、复合肥防结块剂、化工新材料及专用化

学品。（具体以工商行政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行政

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2、注册资本、各方出资比例、出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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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出资人名称 
出资占注册资本数

额（人民币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三聚科技 2,000.00 66.67% 货币现金出资 

2 福大工程中心 1,000.00 33.33% 以无形资产作价出资 

合计  3,000.00 100%  

合资公司注册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000.00万元，其中三聚科技以超募资金出

资2,000.00万元，占注册资本66.67％；福大工程中心以其拥有的“一种适用于

高压工艺的CO耐硫变催化剂及生产工艺”专有技术经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机构评

估后作价投入合资公司，评估值为1,008.00万元，其中1,000.00万元作为注册资

本出资，占合资公司股份比例33.33%，其余8.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3、合资公司组织机构 

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股东会由全体股

东组成，股东依据出资比例在股东会行使表决权。 

合资双方委派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三聚环保推荐的3

名候选人，福大工程中心推荐的2名候选人共同组成董事会。合资公司的董事长

是其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三聚环保在推荐的董事候选人中委派。监事会由3名监

事组成，其中三聚环保推荐1名候选人，并由其担任监事会主席，福大工程中心

推荐1名候选人，另1名监事候选人由合资公司职工代表担任。合资公司设总经理

1名，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合资公司的财务负责人由三聚环保委派。 

（三）无形资产评估事项 

福大工程中心以其拥有的“一种适用于高压工艺的CO耐硫变催化剂及生产工

艺”专有技术经具有证券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后作价投入合资公司，评估值为

1,008.00万元，其中1,000.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出资，占合资公司股份比例

33.33%，其余8.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相关无形资产已由福建联合中和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于2011年12月31日出具了《福州大学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投资

入股涉及“一种适用于高压工艺的CO耐硫变换催化剂生产工艺”专有技术所有权

价值评估报告》（编号：[2011]榕联评字第534号）。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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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一种适用于高压工艺的CO耐硫变催化剂及生产工艺”专有

技术所有权的价值。 

委评资产的实施产品：耐硫变换催化剂主要用于以煤、重油或渣油为原料气

化制取氨合成气、羟基合成气、氢气和城市煤气过程中的变换。同时可将COS转

化成H2S，HCN转化成HN3，使用范围广泛。该专有技术产品的主要成分为周期表v-B

Ⅵ、-B和Ⅷ 族元素(如Co、MoN、iW、等)中的一种或以任意比例组合的混合物都

是有效的组成,其硫化态具有变换活性。钴钼系催化剂最主要的活性组分是Mo03,

使用前硫化成MoS2 。 

2、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价值作为选定的评估价值类型。 

3、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资产评估基准日为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4、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 

5、评估结论： 

经评估，“一种适用于高压工艺的CO耐硫变催化剂及生产工艺”专有技术所

有权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人民币壹仟零捌万元整（￥1,008.00万元）。 

（四）合资公司注册后，本次超募资金具体使用计划如下： 

序号 资金用途 金额（万元） 

1 
系列高压宽温耐硫变换催化剂关键技术研究及

产业化 
350.00 

2 新型化肥催化剂的开发及产业化 150.00 

3 高效吸附脱硫剂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200.00 

4 新型煤化工催化剂关键技术研发 250.00 

5 各类环保催化新材料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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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础设施建设 400.00 

7 流动资金 300.00 

8 其他费用（运营、办公费等） 200.00 

 
合  计 2,000.00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 

1、为三聚环保主业向纵深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三聚科技与福大工程中心合资成立三福公司，可以有效提高三聚环保的技术

创新能力，对现有的催化剂研发、生产技术及配套服务水平的提高起到有力的推

动作用。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可以提高公司竞争力，

增强市场反应能力，提高客户服务水平，协调运用资源的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

保证三聚环保主业的持续稳定的发展。 

2、促进三聚环保产品结构优化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煤化工工业国家，煤化工已成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重点之

一，煤化工领域催化剂产品及工艺技术的总体需求从长远看极具成长性。三聚环

保是以基础能源工业的产品清洁化、产品质量提升及生产过程的清洁化提供产

品、技术和服务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品为脱硫催化剂、脱硫净化剂、其他净

化产品、特种催化材料及催化剂，产品广泛应用于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天然气

及天然气化工、煤化工、化肥等生产过程及产品清洁化。由于公司在煤化工、化

肥催化剂领域业务起步较晚，尽管公司自主研发的有机硫加氢、甲醇合成催化剂、

脱硫净化剂等产品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但是由于公司产品品种相对较少，特

别是缺少煤化工领域的主流催化剂，极大制约了公司在现有煤化工、化工化肥等

产业的拓展空间。为了稳步推进三聚环保的战略实施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对

三聚环保现有产品结构进行优化。通过合资成立三福公司，正可以实现三聚环保

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三福公司将以三聚环保的需求的产品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为目标， 以新开发的高科技项目为核心，兼顾新材料、新工艺应用领域的

前沿技术，引导三聚环保走向先进催化剂生产技术与先进煤化工工艺应用技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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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的发展道路。 

3、促进三聚环保和国家级研发平台有机结合 

福大工程中心于1996年底经原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建设。2000年12月通过国

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验收。行政上隶属于福州大学，具有二级法人和独立的二级财

务管理经营资格，可直接承接国家、省部和企业的科技研发、技术交流和技术服

务；福大工程中心主任为魏可镁教授。福大工程中心多年来一直从事化肥催化剂、

环保新材料等方面的研发，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和生产工艺。三聚环保与福大工程

中心合作成立三福公司，有利于三聚环保在国内外的能源净化和能源转化产业的

市场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打造更加稳固的科研平台，具有明显优势。 

4、促进三聚环保其他业务和项目的发展 

设立三福公司是三聚环保提高技术开发能力，控制、引导和支持企业战略发

展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三福公司的设立，三聚环保可以最大限度地集合现有的

研发力量，进行规模化地投入，建立较为完整的技术开发体系，形成较强的技术

开发实力。并在此基础上，向各项业务和客户领域扩展技术应用，并提供具体的

支持。这种集中开发、寻求扩展、提供支持的技术组织构架可以有效降低技术开

发的成本，减少技术开发的风险，提高企业在技术方面的竞争能力。 

（六）设立合资公司的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 

由于本项目不涉及具体的工业化产品，不产生直接财务效益，但本项目的成

功实施，将加强三聚环保在化肥、煤化工和环保催化材料等技术的研究，促进三

聚环保各类产品结构优化，成为三聚环保各项业务全面共享的技术开发平台，有

效支持各项业务或投资项目的发展。同时，三福公司将进行新产品、新技术以及

人才储备，构建三聚环保研究开发煤化工、化肥行业催化剂的新产品、新材料的

技术平台，进而提升三聚环保的核心价值和核心竞争力。 

2、社会效益 

合资公司的运作，有利于技术研发与生产、市场的紧密结合，促使科技成果

转化为生产力，加快科技优势向经济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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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公司的建立有利于整合社会技术资源，集三聚环保和福大工程中心等各

方面的技术力量，形成技术优势，降低科研成本，提高技术资源的利用效率。 

合资公司具有强大科研优势，能及时跟踪国内外前沿科技成果，提高科研成

果的含金量，抢占开展相关研究领域的科技制高点，为增强企业在国内外的竞争

力奠定基础。 

另外，合资公司的建立，通过专业科研平台的建立，培养、吸引、聚集本领

域的尖端人才，为行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七）风险及对策分析 

1、市场风险 

技术产品具有与普通产品完全不同的特质，它以信息形态存在，持有者同技

术产品本身不可分离，技术交易的最终完成往往要分阶段多次才能完成。技术商

品这些特性决定了技术交易的特殊性、长周期性和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另外，我

国的技术市场目前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技术市场在功能和管理上还存在着很多

不完善的方面。这些因素造成了主要以开发技术产品为经营内容的三福公司在市

场上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经营上的风险性。三福公司将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研

究开发决策体制，面向用户搞开发，实现科研与市场的直接高效连接。 

由于三福公司运营初期只能以关联企业作为主要目标市场，对其效益预测建

立在与其技术相关联企业的产业化进程和稳定经营的基础上。在可预见的将来，

三聚环保稳定的石油炼化、煤化工等领域的经营是有保证的，这为三福公司的研

发业务提供了基本保证。 

2、人员风险 

三福公司持续发展并取得良好效益的最关键因素是一批掌握高新技术的人

才。本地灵活的人才供给机制和通畅的人才流动渠道，在为三福公司的建设和发

展提供良好支持的同时，也加大了人才流失带来的风险性。三福公司应建立并保

有一支素质高、能力强、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实行全新的运行机制，

为科技人员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使他们同技术中心一起发展。 

五、公司董事会决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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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12年1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暨对

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

议案》，同意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后，同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提出的《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设立

控股子公司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议案》。独立

董事认为： 

公司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三聚科技暨对外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

使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不相抵触，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经核查后出

具了《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

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同意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宏源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专注于主营业务，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符合全体股东利益。超募

资金使用计划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创业板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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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号—超募资金使用（修订）》的有关规定；本次超募资金的

使用计划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相抵触，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是合理、合规和必要的。 

八、备查文件  

1、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关于设立“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之

出资协议》； 

3、《关于设立控股子公司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4、《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5、《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

募资金增资全资子公司北京三聚创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暨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

公司福建三聚福大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的核查意见》； 

6、《福州大学化肥催化剂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投资入股涉及“一种适用于高

压工艺的CO耐硫变催化剂生产工艺”专有技术所有权价值评估报告（编号：[2011]

榕联评字第534号）》。 

 

 

特此公告。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年 1月 18日 


